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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专项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5〕1号），乌鲁木齐市乡村振兴指导服务中心高度重视、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1、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1） 中央下达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1.下达预算情况
2024年度，市财政局下达市乡村振兴指导服务中心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115万元，用于培育高素质农民工作。详细如下：
2023年12月，《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乌财农〔2023〕99号），下达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预算126万元，其中：米东区45万元、达坂城区36万元、乌鲁木齐县45万元，用于开展乌鲁木齐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。
2024年5月，根据《2024年市人民政府研究财政事项第4次专题会议纪要》《关于调整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乌财农〔2024〕30号），收回已下达米东区45万元、达坂城区36万元、乌鲁木齐县45万元，将资金调整至市农业农村局（乡村振兴局）所属二级事业单位市乡村振兴指导服务中心。
2024年8月，《关于调整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乌财农〔2024〕68号），调减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11万元，下达资金115万元。
2.下达绩效目标情况
市财政局随文下达绩效目标，情况详见下表：
	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
	(2024年)

	项目名称
	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（高素质农民培育）项目

	实施单位
	乌鲁木齐市乡村振兴指导服务中心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115

	
	其中：财政拨款
	115

	
	其他资金
	0.00

	项目总体目标
	以行政村为单位，面向小农户开展素质素养提升试点培训，乌鲁木齐市2024年计划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250人，其中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50人，乡村振兴带头人100人，专业生产型50人，技能服务型50人。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指标值设置依据
	上年完成值
	指标分值权重
	指标赋分规则
	佐证资料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
	=50人
	计划标准
	当年内容，无上年完成情况
	10
	按照正常比例赋分
	正式材料

	
	
	乡村振兴带头人
	=100人
	计划标准
	当年内容，无上年完成情况
	10
	按照正常比例赋分
	正式材料

	
	
	专业生产型
	=50人
	计划标准
	当年内容，无上年完成情况
	10
	按照正常比例赋分
	正式材料

	
	
	技能服务型
	=50人
	计划标准
	当年内容，无上年完成情况
	10
	按照正常比例赋分
	正式材料

	
	质量指标
	参训学员新技术、新理念掌握率
	>=80%
	计划标准
	当年内容，无上年完成情况
	10
	按照正常比例赋分
	正式材料

	
	时效指标
	培训任务完成时间
	2024年12月31日前
	自定义
	当年内容，无上年完成情况
	5
	按照正常比例赋分
	正式材料
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总成本
	<=115万
	自定义
	当年内容，无上年完成情况
	20
	按照正常比例赋分
	正式材料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农民合作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发展水平和带动能力
	增强
	自定义
	当年内容，无上年完成情况
	10
	按评判等级赋分
	正式材料
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参训学员对培训工作的满意度
	>=90%
	计划标准
	当年内容，无上年完成情况
	5
	满意度赋分
	正式材料


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4年度下达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总预算资金为115万元，资金到位115万元，到位率100%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截止到2025年2月26日，2024年度用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资金总计115万元、共计执行108.64万元，执行率94.47%，具体如下：
2024年10月28日，支付项目资金56万元，执行率49%；2024年12月2日，支付项目资金52.64万元，执行率94.47%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（1）资金分配科学性：严格按照项目方案分配。
（2）资金下达及时性：严格按照项目方案下达。
（3）资金拨付合规性：严格按照项目方案拨付。
（4）资金使用规范性：按照项目计划科学支出项目资金，保证做到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（5）资金执行准确性：严格按照项目方案执行。
（6）预算绩效管理情况：严格按照项目方案执行预算绩效。
（7）支出责任履行情况：严格按照项目支出程序审核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项目总体目标：以行政村为单位，面向小农户开展素质素养提升试点培训，乌鲁木齐市2024年计划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250人，其中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50人，乡村振兴带头人100人，专业生产型50人，技能服务型50人。
实际完成情况：完成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250人的任务，针对粮油稳产保供任务开设专业技能型培训班，培训农民50人；针对提升生产技术技能、提升产业发展能力等开设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班、乡村振兴带头人班，专业生产型班，培训农民200人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数量指标。
a.下达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带头人指标，指标值为50人，实际完成50人，完成率100%。
b.下达乡村振兴带头人指标，指标值为100人，实际完成100人，完成率100%。
c.下达专业生产型指标，指标值为50人，实际完成50人，完成率100%。
d.下达技能服务型指标，指标值为50人，实际完成50人，完成率100%。
（2）质量指标。
下达参训学员新技术、新理念掌握率指标，指标值为>=80%，实际完成>=80%，完成率100%。
（3）时效指标。
下达培训任务完成时间指标，指标值2024年12月31日前，实际完成2024年12月3日，完成率100%。
（4）成本指标。
下达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总成本指标，指标值<=115万，实际完成115万，完成率100%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下达农民合作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发展水平和带动能力指标，指标值为增强，实际完成增强，完成率100%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随文下达参训学员对培训工作的满意度指标，指标值为>=90%，实际完成>=90%，完成率100%。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按照财政部《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20〕10号）规定，单位自评标准是：预算执行10分、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。经自评，2024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绩效自评价得分为100分，其中：预算执行10分、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，自评结果为“优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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